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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执行《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

下简称“重整计划”）导致，未触及要约收购。《重整计划》的执行将导致东易日盛家

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易日盛”）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2. 2026 年 1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重整计划》转增股份中的 150,000,000股公司股票已由东易日盛家

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北京华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著科技”）指定的证券账户。

3. 股份过户完成后，华著科技持有公司 15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7%），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张建华先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背景

2025 年 11 月 19 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京 01

破申 1179 号）及《决定书》（（2025）京 01 破 501 号），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北京鹏

元兴达商贸有限公司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管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及指定管理人暨公司股票被叠加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出资人组会议审议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

于出资人组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21 日，公司重整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和《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续债权人会



议召开及表决形式的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及表

决结果的公告》。同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5）京 01 破 501 号《民事裁

定书》。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

止公司重整程序, 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重

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告》。

202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执行《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转增的 531,868,204 股股票已全部转增完毕，其中 416,868,204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115,000,000 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总股本由 419,536,980 股增至

951,405,184 股。上述 531,868,204 股转增股份已全部登记至管理人开立的东易日盛家

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本次登记至东易日盛家居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的股票，后续将根据《重整计划》的规

定，划转至重整投资人及债权人指定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

示性公告》。

202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管理人出具了《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根据重整计划中有关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标准的规

定，管理人认为，东易日盛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符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认定标准。北

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工作出具了《关于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的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

根据《重整计划》，东易日盛将以现有总股本 419,536,980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

转增 12.6775047100735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合计转增 531,868,204 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上升至 951,405,184 股。

具体安排如下：

1. 转增股份中的 416,868,204 股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华著科技作为产业投资人

认购 150,000,000 股，其他由各财务投资人认购。



2. 转增股份中 115,000,000 股将用于清偿东易日盛的债务。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转增股份过户情况

2026 年 1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

记确认书》，《重整计划》 转增股份中的 150,000,000股公司股票已由东易日盛家居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过户至华著科技指定的证券账户，股份

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过户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锁定情况

北京华著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00 15.77%
自登记至指定证券账户

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并完成股份过户后，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天津东易天正投资

有限公司
67,738,128 16.15% 67,738,128 7.12%

陈辉 5,711,520 1.36% 5,711,520 0.60%

北京华著科技有限

公司
150,000,000 15.77%

注：天津东易天正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东易天正”）与陈辉为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重整计划和重整投资协议，华著科技认购公司 150,000,000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票，占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的 15.77%。同时，公司原股东陈辉及东易天正承诺放弃

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73,449,648.00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7201%）对应的表决权，放弃

期间为自东易日盛本次重整转增股份登记至华著科技名下之日起，直至其不再持有东易

日盛任何股份期间。

本次权益变动后，东易天正不再是控股股东，华著科技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

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陈辉先生变更为张建华先生。

三、股东基本情况



在完成转增股份过户至投资人账户后，华著科技持有公司 150,000,000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5.77%，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根据华著科技披露的《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华著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W1J578
法定代表人 张建华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设立日期 2020年9月18日
电话 010-84249337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5层502室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5层502室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软件

开发；销售服装、鞋帽、通讯器材（卫星接收设备除外）、办公

用品、办公设备、日用化学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建

筑材料、消防器材、汽车配件、第一类医疗器械、电缆电线、仪

器仪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网页设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广告；安装机械设备；施工总承包；工程招标代理；

工程管理服务；劳务分包；物业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张建华 1,900.00 95.00%
2 陈工 100.00 5.00%

合计 2,000.00 100.00%

3、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著科技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张建华先生，最近两年

未发生变更。

姓名 张建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9335607-c3477162459


姓名 张建华

住所/通讯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地区瓦井二区64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与主要数据

华著科技作为 IDC和 AIDC综合服务商，主要从事算力中心相关服务，公司主要客

户为第三方 AIDC服务商，终端客户主要为互联网企业。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12/31
2024 年度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总资产 21,439.91 6,883.54 7,253.47
净资产 8,091.72 1,665.94 -255.90
营业收入 12,842.37 5,330.97 6,448.69
净利润 819.44 121.84 -245.00

四、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著科技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张建华成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五、其他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信息披露

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管理人开立的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仅为协助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

账户，待全部股票按照重整计划规定予以分配至投资人和债权人名下后予以注销。

管理人代持股份期间，将不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管理人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向法院申请扣划

至相关投资人及债权人账户。



六、风险提示

1、鉴于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因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而触及的退市风

险警示情形，能否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 2024 年度末经审计的归母净资产为负值，2022-2024 年连续三年经

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4 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

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后续经

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证券登记过户确认书》

2、《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